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69/14 號  

(供 2014 年 7 月 10 日第 16 次會議參考 ) 

 (資料文件 )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第 15 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文簡稱

「食環會」)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第 15 次會議上所討論的主要事項。由於食

環會工作進度報告只闡述會議的概要，有關詳情請參閱委員會的會議記

錄，並以委員會已通過的會議記錄為準。  

續議事項─忠孝街垃圾收集站重置計劃  

2.  主席表示委員於上次會議曾討論文件「忠孝街垃圾收集站重置計劃」，

由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文簡稱「港鐵公司」)與相關政府部門仍未就重置

垃圾收集站選址達成共識，故決定把議題列作續議事項跟進。  

3.  港鐵公司表示興建中的何文田站將會是觀塘線延線及沙田至中環線的

轉線車站，加上將來忠孝街的發展會有所改變，香港理工大學即將在附近

興建學生宿舍，無論人流和車流都會顯著增加，故不適合在該處重置垃圾

收集站。港鐵公司曾考慮過多個選址，惟最終亦因不同原因被否決。仁風

街選址為目前最理想的方案，該選址位於何文田站的結構內，位置較隱蔽，

對周遭環境的影響較少。新的垃圾收集站將依照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文簡稱

「食環署」 )最新的標準興建，附有抽風系統、空氣幕、水劑空氣洗滌系統

及排水系統等，港鐵公司也將在垃圾收集站的出入口栽種綠色植物，盡量

減少對市民的影響。  

4.  路政署表示港鐵公司建議的臨時垃圾收集站並非獨立結構，而是與何

文田站結構結合，至於這預留空間將來是否用作垃圾收集站，港鐵公司有

責任與食環署商討及達成協議。  

5.  食環署表示港鐵公司須按署方的標準興建垃圾收集站。建議的垃圾收

集站主要是用作暫時存放在附近一帶街道清掃的垃圾及供附近居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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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鄰近大部分樓宇均已聘請清潔承辦商處理家居垃圾，故估計垃圾量並

不多，惟個別住戶仍可把家居垃圾運往該垃圾收集站。現時，垃圾車每天

會到相關垃圾收集站收集垃圾一次，同時亦會有潔淨承辦商的員工將街道

清掃的垃圾運往該站。由於最接近的垃圾收集站位於必嘉街，故需要在忠

孝街附近重置垃圾收集站。  

6.  委員重申反對於仁風街興建垃圾收集站的立場，並要求港鐵公司提供

詳細資料及數據供委員參考。主席同意把議題列作續議事項跟進，並要求

港鐵公司於下次會議提供能令委員信服的理由及數據，解釋不能在忠孝街

原址重置垃圾收集站的原因。  

關注土瓜灣及紅磡海岸水質改善  

7.  委員反映紅磡海岸水質問題已有所改善，惟土瓜灣海岸水質則仍有待

改善。委員認為大廈污水渠錯駁會是海水發出異味的主要原因，故向環境

保護署 (下文簡稱「環保署」)及屋宇署查詢區內樓宇污水錯駁個案數字及處

理進度。  

8.  環保署的回覆如下：  

 (i)  署方於紅磡區發現 22 宗污水錯駁個案，其中 15 宗已完成跟進，

屋宇署已向餘下七宗個案的負責人發出命令；  

 (ii)  署方在土瓜灣區發現 31 宗污水錯駁個案，其中 16 宗個案已作

跟進，署方正與屋宇署跟進其餘個案，而屋宇署已向有關業主

發出命令。  

 (iii)  署方以街道號數來計數污水錯駁個案數目，而屋宇署則以樓宇

座數計算，故兩者提供的污水錯駁個案數字不同，署方與屋宇

署會繼續跟進剩餘的污水錯駁個案；以及  

 (iv) 土瓜灣海心公園附近海岸設有大型雨水渠，附近海面不時有漂

浮垃圾。  

9.  屋宇署表示署方一直與環保署跟進紅磡區的污水渠管錯駁至雨水渠管

的問題，亦曾與環保署人員進行聯合視察，發現其中五幢樓宇均有污水渠

管錯誤接駁至後巷公共雨水沙井的情況，故本署已向有關業主發出法定命

令，着令有關人士採取措施，糾正違例情況。署方會聯絡有關業主跟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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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維修工程事宜。此外，署方亦有跟進土瓜灣區的污水渠管錯駁情況，

並會按程序跟進有關的法定命令。  

10.  委員對海事處的書面回覆指「本地船隻正常航行與運作一般不會產生

污水」感到疑惑，並希望土木工程拓展署交代清理海底淤泥的工作。主席

同意將議題列作續議事項跟進，並邀請海事處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派員出席

下次會議。  

關注有效處理違法棄置裝修及建築廢料問題  

11.  委員反映區內違法棄置裝修及建築廢料的問題嚴重，影響市容及阻礙

行人過路，故要求各有關部門加強執法，移走有關廢料。  

12.  食環署表示署方主要負責處理家居垃圾，建築廢料則由其他部門處

理，而垃圾收集站是不會接收建築廢料。如建築廢料混有家居或有機廢物，

署方職員才會考慮一併處理。  

13.  環保署回應如下﹕  

 (i)  署方會就違法棄置建築廢料進行執法工作，路政署則負責清理

公用道路上的建築廢料；  

 (ii)  署方已派員文件提及的位置巡查，並會繼續派員跟進；以及  

 (iii)  署方會派員於晚間到區內黑點進行突撃巡查，檢控違法棄置建

築廢料的人士。  

14.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未能釐清各部門在處理棄置廢料問題的分工和權

責，亦不滿部分部門未有派員出席會議，故同意將是項議題列作續議事項

跟進，並要求路政署及地政總署派員出席下次會議。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14 年 6 月  


